招標案號：
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

「質化」研究計劃案

服務需求
壹、採購標的物名稱：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

貳、投標廠商應準備投標文件一式（另加備「計劃書」八份，一併送交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每份投標文件應包括下列內容：

1. 投摽廠商之資格文件（詳附件一）。

2. 投摽廠商之「計劃書」。
參、研究緣起：

為強化鞏固現有原住民族電視台觀眾，並積極擴大未來原住民族電視台潛在觀眾，藉由收視調查研究進而了解目前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整體評價、收視需求、營運建議及特定主題調查研究等，使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頻道本身及節目製作上，提供更多的建議以供改善。

原住民觀眾有其特殊性，因此，擬以定期質化研究的方式，蒐集觀眾意見，深入了解目標觀眾對節目的意見、收視評價與需求。透過焦點團體座談及深度訪談，將受訪者分組依不同區域、族群、部落進行研究。

本研究依原住民「族群」、「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區」等特性，針對北、中、南、東部原住民社區設計十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每一場8-10人，深度訪談20-25人。參與者以立意和滾雪球方式招募，並控制每場參與者的特質。參與座談的原住民民眾必須是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方能參與。

為了充分與研究對象進行交流，本案調查研究方式之進行，期由能掌握議題彈性與流程，熟悉原住民族議題、文化習慣，且其工作團隊多有原住民族籍身分或深諳原住民族語言、文化者的主持人的引導，針對焦點問題，進行意見的表達，以利於充分的溝通和互動。

肆、研究目的

藉由此次的研究，追蹤觀眾對節目的感受與意見，接觸收看的觀眾，有利於瞭解觀眾的收視經驗，除了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瞭解節目，發掘節目製作上的盲點，亦可以從與觀眾的互動中，瞭解觀眾對節目在內容和時段上的需求，以做為節目精益求精的依據。因此，如何使節目做得更好，吸引更多觀眾收看，即為此次研究的主要目標。而在這樣的目標之下，將依不同的進行方向，再細分為三個研究目的。
1. 瞭解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整體評價。
2. 瞭解觀眾對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頻道認知。
3. 瞭解觀眾的收視需求，作為調整節目製作以及頻道營運方向的依據。

伍、規格需求

1、 研究內容：觀眾對節目的意見、收視評價與需求。
2、 研究期間：自簽約日開始至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止。

3、 研究區域：全台灣地區。

4、 合格受訪者：居住在調查地區，年滿十五歲以上有收看原住民族電視台的原住民籍觀眾。
5、 調查規格：

1. 對北、中、南、東部原住民社區或部落設計十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每一場8-10人，深訪總計20-25人，並於各該族人口數分佈聚居最多之區域辦理，參與座談的原住民民眾必須是看過「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方能參與。
2. 期中報告須完成4-6場焦點團體座談，須於96年10月5日前完成書面結案報告5份。
3. 總結案報告：全部結果於 12月15日前完成總結案書面報告，包括20份書面結案報告及10份光碟。
六、其他：

1. 訪談大綱、深訪名單、須經本委託單位議定，並由原住民族電視台監督執行，並配合進行相關簡報。
2. 研究團隊：原住民籍之研究人員及訪員應佔一定比例。

3. 原住民族電視台提供第1、2季收視量化調查相關資料。
陸、「計劃書」製作：

1、 投標廠商應依本案招標規範內容與規定以及「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詳附件二)所列評選項目備妥相關資料製作「計劃書」，以供評選。

2、 製作格式

1. 格式：主要內容以A4紙直式橫書，並加註目錄及頁碼，如有調查結構、研究流程等相關內容時，可改用其他規格摺疊為A4大小。

2. 封面：「96年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收視調查質化訪談研究計劃案」計劃書。

3. 左側裝訂（即書本形式）。

4. 彩色或黑白印刷不拘，以能表現內容為原則。 

3、 計劃書內容應包括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2. 相關理論或研究（含文獻探討）
3. 研究項目與時程

4. 研究方法與步驟

5. 訪談題綱

6. 深度訪談規劃（能提出具體名單者為佳）

7. 分工及人力配置

8. 預算經費明細

9. 預期成果

10. 研究團隊（請明述研究調查小組組成、人員素質、經驗及實績以及實際參與本案的顧問群、主持群，並附上主持或顧問群之合作意向書）
11. 相關經驗與實績
柒、報價

1、 報價幣別：以新台幣報價，並含5%營業稅。

2、 標價條件：含訪談題綱、調查執行及分析報告，完成報告需影印裝訂，（第一次結案報告5份，總結報告需20份且備光碟10份），並至原住民族電視台進行簡報，12月最後一次執行後，需作總結案報告。

捌、押標金：本案押標金之金額為標價總額5%。

有關押標金之繳交方式及其他規定，依據公視基金會「採購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玖、開標：本案開標程序依公視基金會「採購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拾、決標方式

1、 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2、 本案採用最有利標以序位法價格納入評比方式評定。以整體表現經評選委員會評定過半數決定並經簽奉本基金會核定為優勝廠商，取得與本會優先議價權，如有議價不成，再由本會與序位第二之合格廠商議價，以下依此類推。
3、 本案之評選項目及配分權重詳見本備註條款附件三「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之規定。
4、 本案不訂底價，最有利標之標價應不逾預算金額新台幣捌拾萬元整（含稅）。
5、 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選之對象。

拾壹、 審標與評選

一、資格審查：

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招標文件所規定投標廠商資格及應檢附之文件者，得參與「計劃書評選」。資格不符者，不得參與「計劃書評選」，該標不予考慮。

二、計畫書評選：

(一)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其「計劃書」將分送本案採購評選委員評選。

(二)廠商簡報：
1、 資格合格廠商應就所提「計劃書」內容對本案採購評選委員會進行十五分鐘之口頭簡報（簡報順序同投標文件開啟順序），投標廠商應派本案之專任工作人員出席簡報，出席人員不得超過5人，簡報後並接受評選委員問題之詢答。
2、 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3、 簡報之時間及地點：於結標後，資格審查完成隨即召開簡報評選。

(三)評選：

1、 簡報及現場答詢完成後，即於原地點進行評分，各評選委員依據各投標廠商所提計劃書內容，依本附件四「96年度原住民族電視台收視調查『質化』研究計劃案計劃書評分表」所列評選項目及配分評定各廠商之得分。

2、 全部評選項目合計總分為一百分。各投標廠商其平均總分七十分（含）以上者為合格，低於七十分者為不合格。不合格之廠商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3、 各評選委員對各合格廠商之評定分數，依其評審之分數高低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一，得分次高者序位第二，餘類推。並將各合格廠商之序位予以加總，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總序位第一（格式詳如附件三評選結果總表），且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4、 總序位相同者，以標價最低者決定之；若總得分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拾貳、 履約保證金
 一、立約商應於決標後之次日起五天內繳納契約金額百分之五之履約保證金。

 二、履約保證金將俟本案驗收合格後，且無待解決之情事後無息發還。

拾參、逾期罰款

若未能如期提出完整結案報告，每延一日應逕付違約金額5,000元計算，並得自調查費用逕為扣抵。若因天災等無法事前預期之狀況及委託單位本身之因素延誤正常計畫，則不在此限。
拾肆、付款方式：有利標評審通過並且完成簽約，支付總研究經費之30％。完成每次結案簡報，同時繳交結案書面報告，以及總結案簡報及書面報告20份及其完整電子檔案(光碟10份)，經委託單位確認無誤，開立發票依付款程序辦理其餘款項支付，並於請款後九十天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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